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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安银行未执行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划款指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 年 4 月，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下称：“浦发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2018 年 12 月 17 日，公司

在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银行 ”）增设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并同保荐机构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长安银行签署了《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详见

“临 2018-042”号公告）。该协议规定，该专户的资金仅用于公司新工厂搬迁扩建项目募集资

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 2020 年 9 月 8 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该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选择适

当时机，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本金、利息及购买银行产品收益)不超过人民币 3 亿

元，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以及进行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协定

存款、定期存款，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如上事项，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金证券分别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所授权金额在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如上决议具体详见《金花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20 年 9 月 10 月公告披

露，编号：临 2020-48) 

2020 年 9 月 10 日，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行使

如上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决策权，进行现金管理； 2020 年 7 月期间，浦发银行西安分行结构性

存款年收益率为 3.80%，而长安银行存款类利率为 1.35%，为此，公司为提高资金收益，按照

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决定将长安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5000 万元资金划转至浦发银行西安分行募集资金户，并将进一步进行资金收益优化管理。 

故此，在 10 月 15 日公司向长安银行提交划款业务申请，申请将长安银行募集资金 5000



万元转出至浦发银行募集资金户管理，长安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当时未执行该划款业务。10 月

29 日，再次向长安银行提出《划款指令》申请将募集资金专户 5000 万元资金转出至浦发银行

募集资金户管理，长安银行未执行。 

2020 年 11 月 18 日，公司收到长安银行的《回函》，回函表明，截止 2020 年 11 月 9 日，

公司在长安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1304.91 万元；回函同时对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专户的监

管协议、约定用途、以往划款执行情况进行了说明，并声明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进行审核、转账；但回函中未就自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0 期间未执行我公司《划款

指令》的原因进行正面的说明和解释。 

11 月 19 日，公司委托信永中和会计师（特殊普通合伙）事务所西安分所（以下简称“信

永中和事务所”）向长安银行函证结果募集资金账户正常，不存在任何担保及保证；11 月 20

日，保荐机构国金证券与信永中和事务所共同访谈长安银行主管领导及客户经理，均回复我公

司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及账户资金不存在任何担保和保证行为。鉴于信永中和、国金证券对长安

银行的访谈内容，11 月 23 日及 12 月 3 日，公司又先后两次向长安银行送达《划款指令》， 截

止 12 月 10 日，我公司未收到长安银行就未按照划款指令转款的任何回复。 

为防范风险，保护资金安全、保障全体投资者权益，公司针对长安银行未执行我公司划款

指令的一系列行为，我公司将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有

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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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1 日 


